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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對聯營公司的投資 

 

本公告由 Tomo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宣布，如本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年報所披露，於 2022年 9月 26日，Easy Grand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買方」），本公司直接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作為買方，與獨立第三方作
為賣方（「賣方」）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買方同意收購 Ocean Dragon 

Group Limited（「Ocean Dragon」）49%已發行股本，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代價為 35 百萬港元（「收購事項」）。Ocean Dragon 持有 Hua 

Bright International Limited（「Hua Bright」及連同 Ocean Dragon，「目標集團」）
100%股權，一家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主要從事提供電力充電解決方
案。收購事項於同日完成（「完成」），而 Ocean Dragon在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中
作為本公司的聯營公司以權益入賬。收購事項完全豁免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4章的規定。 

 

最近，代表買方簽署買賣協議的買方唯一董事辭職，董事會的一些成員擔心收購
事項以及是否會給公司帶來任何回報。為確保公司對聯營公司的投資得到妥善保
護，董事會將進一步研究收購事項，並正在向相關管理層收集與收購事項有關的
所有相關信息和文件（包括所有之前的盡職調查文件和估值報告）、工作人員和
人員，並將採取與收購有關的所有必要行動。根據買賣協議的條款，賣方同意就
目標集團的淨利潤向買方提供為期自完成後 18個月的利潤保證，就此，公司將
與賣方聯繫以了解業務目標集團未來的計劃。 

 

本集團主要在新加坡從事銷售汽車配件及汽車，以及銷售乘用車（PV）皮革內飾
和電子配件業務。本集團在新加坡的主要業務經營正常，目標集團的表現在任何
情況下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務營運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由於目標集團在本公
司綜合財務報表中以權益法作為本公司的聯營公司入賬，因此目標集團的表現不
會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中的綜合收入產生任何影響。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適時就收購事項另行刊發公告。 

 

 

承董事會命 

萬馬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馬小秋 

香港，2023年 4月 24日 



 

於本通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馬小秋女士（主席）及子辰先生；非執行董
事劉心藝女士、陳君女士、蔡丹義先生及呂秋佳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金來林
先生、李潔瑩女士以及彭鵬先生。 


